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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會同……」是不是可以建議改為「請行政院會同司法院……草擬贓證物監管鍊機制……」

也就是以行政院為主體，換言之就是法務部來做主責單位。 

主席：會議時間本來到 12 點鐘，我們延長到提案處理完再休息。 

林秘書長的意見是，是不是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，邀集法務部調查局、內政部刑事警察局、

國防部共同草擬，請問各位有無異議？ 

顧委員立雄：如果改成行政院，當然就是法務部，這樣可能併同第三案，看看法務部的意見？ 

主席：請法務部檢察司林司長說明。 

林司長邦樑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剛剛有跟法醫研究所、調查局與刑事局代表做過聯繫，在 SOP

的訂定上，他們跟我講都是有的。現在關於第一案的部分，不僅涉及檢察署證物保管的問題，

還有在審判期間法院方面的證物保管，也有相同的證物保管問題。根據我個人的瞭解，司法院

方面對於證物保管有相關的規定，如果要提供這樣的資料，不曉得可不可以請法務部、司法院

、刑事警察局、國防部與調查局方便各自提出這樣的報告出來？以上建議，謝謝！ 

主席：法務部的意見是各自提報告，是不是？顧委員，我們要一案一案處理，還是兩案要併在一起

？先處理提案 A。提案 A 司法院的意見是，倒數第三行文字修正為「爰請行政院會同司法院邀

集法務部調查局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、國防部共同草擬證物監管鍊機制，二個月內提交

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。」，不是各自提，你們會同草擬證物監管鍊機制。請問

各位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我們先處理提案 C，提案 C 是顧委員的提案，提案 C 和提案 A 有什麼不一樣？ 

顧委員立雄：應該說 A 的範圍比較大，C 的範圍限縮在判決確定後的保存規範。因為現在 1 個證

物流來流去，跟剛剛的證物監管鍊有關，判決確定後的證物保存到底哪一個單位要負責？這件

事情好像一直講不清楚。 

主席：我不曉得可不可以這樣處理？我們把倒數第三行文字統一，就是「爰要求行政院會同司法院

邀集法務部、刑事警察局及相關機關共同訂定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後證物保存規範，並於二個月

內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報告。」，一次解決，提案 C 修正通過。 

處理提案 B，請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黃廳長說明。 

黃廳長梅月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針對這個提案，剛剛跟提案委員情商的就是，提案的倒數第二行文

字「於一個月內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」，我們建請將其中的「一個月內」修

正為「二個月內」，因為這個提案除了少家廳要做一些量化與質性分析之外，也涉及本院人事

處其他人員職稱的裁改。 

主席：尤委員這邊願不願意放寬到二個月？尤委員提案的意思是，你們要去評估目前需求與潛在需

求，要提高 106 年各級法院家事調查官的預算員額，提高之後在二個月內提交本院，所以你二

個月後送過來的員額是提高過的員額。 

黃廳長梅月：是，就是因為這樣涉及人員的裁改，需要…… 

主席：這樣可以嗎？ 

黃廳長梅月：需要比較長的時間。 


